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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12月 28日讯 12 月 28 日，青
岛水务集团举行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李村河北岸水质净化厂项目和污泥干化
焚烧处置工程（一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据了解，此次开工的李村河北岸水
质净化厂项目，是《青岛市城市排水“两
个清零，一个提标”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重点项目，也是青岛市 2023 年重点工
程。该项目总投资 6.55亿元，处理规模
5 万吨/日，建设占地面积约 2.19 公顷，
地下空间利用深度 18 米，采用 A/A/O/
A+MBR 处理工艺，出水水质达到准地
表水 IV 类标准。项目新建地下两层箱
体，除必要附属设施外，所有生产设施均
位于地下，是李沧区首个全地下水质净
化厂。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减少胶州湾水
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量 15000 余吨、
氨氮 1000 余吨，将有效改善李村河水
质，在提升城市水生态环境、提高海洋生
态环境质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集中开工的污泥干化焚烧处
置项目（一期），投资约 3.8亿元，建设规
模600吨/天，采用“污泥热干化+鼓泡流
化床焚烧”工艺，系山东省首个污泥热干

化独立焚烧项目，被列为“2023 年全市
水务领域重点项目”“市委市政府 2023
年度重点工作督察项目”。项目建成后，

将全面提升青岛市污泥处置保障能力，
消除潜在环境风险。

此外，开工仪式当天，崂山水厂深度

处理工程和世园会再生水净化厂提标改造
工程完成施工，顺利通水运行。其中，崂山
水厂深度处理工程总投资 1.55亿元，设计
净水能力7.5万方/日，项目采用臭氧活性炭
工艺，在大幅提升运营效能和供水安全保障
能力的同时，应用废水集约利用技术，提高
了水源循环利用效率，在节约用水、生态保
护方面实现了有效探索。崂山水厂水处理
工艺进入新阶段，标志着青岛水务集团提升
水资源利用效能迈出制胜一步，也是提高岛
城供水水质和保障能力的关键一步。

位于李村河上游的世园会再生水净化
厂提标改造工程，规模6000吨/日，采用倒
置 A20+ MBR 工艺，出水执行准地表水
IV 类标准，出水可广泛用于生态补水、园
林绿化，有助于重构周边生态系统和李村
河河道生态结构，加快形成水绿、城景融合
共生的自然空间格局。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郭念礼
通讯员 邹家浩）

早报12月28日讯“邻居有需要，肯定
要帮忙！”前段时间，中铁十二局青岛地铁5
号线土建一标03工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在
开展社区探访时，听项目部“邻居”——市南
区和谐家园小区业委会主任老顾说，小区居
民一直在为北门进出“不顺畅”而苦恼。了
解详情后，项目部伸出援手，来了一场“旧门
改造”，让小区居民进出变得方便。近日，改
造工作顺利完工。12月25日，小区居民给
项目部送来锦旗表达感谢之情。

和谐家园小区所在的高邮湖路社区
叶主任介绍，和谐家园小区北门口紧靠宁
夏路，是居民日常进出的主要通道，也是
小区机动车出入的唯一通道，但大门闸机
距离主干道只有1.5米，两边还有花坛挡
着，阻碍了视线，开车出小区非常危险。

在八大湖街道办事处、高邮湖路社
区以及和谐家园小区业委会多次和 03
工区项目部开展党建联建活动后，项目
书记安振超表示：“我们项目部就在高邮
湖路社区，跟和谐家园小区紧挨着，邻居
有需要，我们肯定要帮忙。”

今年10月，项目部启动和谐家园小

早报12月28日讯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
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 12 月 28
日起施行。

统一醉驾案件执法标准

《意见》着力解决各地醉驾案件执法
司法标准不够统一、处理不够均衡问题，
统一行政处罚、刑事立案、起诉、量刑等
标准，确保执法司法更加规范。比如，

《意见》重申了血液酒精含量 80 毫克/
100 毫升的醉酒标准，明确了情节显著
轻微、情节轻微以及一般不适用缓刑的
具体标准和情形，规定了罚金刑的起刑
点和幅度。

《意见》进一步严密醉驾治理的刑
事、行政法网和规则体系，依法治理醉驾
的操作性更强。比如，细化醉驾案件证
据收集、审查采信规则，对于血液样本提

取、封装等环节的程序性瑕疵，提出补正
完善和是否采信的规则，确保不枉不纵；
明确醉驾属于严重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行为，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醉驾行为人
应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意见》充分考虑醉驾的动机和目
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
驶时间、速度、距离、后果以及认罪悔罪
表现等因素，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
罚当其罪。《意见》在“2013年意见”规定
的8项从重处理情形基础上，又调整、增
加了醉驾校车、“毒驾”“药驾”等 7 项从
重处理情形。15 种从重处理情形具体
为：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
要责任的；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未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汽车的；严重超员、
超载、超速驾驶的；服用国家规定管制的
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的；驾驶
机动车从事客运活动且载有乘客的；驾
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且载有师生的；
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的；驾驶重型载货汽

车的；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的；逃
避、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实施威
胁、打击报复、引诱、贿买证人、鉴定人等
人员或者毁灭、伪造证据等妨害司法行
为的；二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
查获或者受过行政处罚的；五年内曾因
危险驾驶行为被判决有罪或者作相对不
起诉的；其他需要从重处理的情形。

科学调整并非放宽管理

《意见》明确，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显示血液酒精含
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公安机
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和本意见的规定
决定是否立案。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予立案。血液
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100毫升的，可以
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超过
180毫克/100毫升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记者注意到，《意见》按照“血液酒精

含量+情节”的双模式确定入罪标准，统一
和规范了立案、起诉、缓刑、罚金刑、行政
处罚等标准。新检验标准是为进一步完
善检验检测方法，完善检验检测依据而制
定，不涉及公安交管部门对酒醉驾标准的
认定，不涉及现有酒醉驾处罚规定。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不追
究刑事责任，被部分网友误解为“放松管
理”。但事实上，“不追究刑事责任”不等
于“不追究行政责任”。《意见》全面准确贯
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案件具体情
节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罪。《意见》
第二十条明确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
100 毫升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在决定不予
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移送审查起诉前，给
予行为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
虽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公
安机关亦应当给予行为人罚款、行政拘留
的行政处罚。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15种醉驾情形要“重罚”
“醉驾处罚新规”昨起施行 调整增加了醉驾校车、“毒驾”“药驾”等从重处理情形

李沧区首个全地下净水厂开建
全省首个污泥热干化独立焚烧项目同步开工

李村河北岸水质净化厂项目效果图。

居民进出不便“邻居”伸出援手
青岛地铁5号线土建一标03工区帮附近小区“旧门改造”方便居民出行

区北门升级改造工程，并于近日顺利完成。
原先5米宽的大门扩宽到了7米，闸机后移
后留出非机动车道，闸机前方也留出了足够
的安全出行距离。原先只能放在小区内的
垃圾桶，现在也可以放到大门一侧。出门方
便了，小区变整洁了，居民们打心眼里高兴。

12月25日，03工区项目部收到和谐家
园小区业委会送来的锦旗，上面写着“心系
民生办实事，小区改造换新颜”14个字。

“‘畅达幸福’是青岛地铁闻名全国的
文化品牌，作为建设者我们更要为这个品
牌添彩。”安振超告诉记者，“旧门改造”和
建设地铁的目的一致，都是要让市民生活
变得更顺心更舒心，“这面锦旗既是荣誉也
是鼓励，后续我们将继续秉承为民服务的
初心，为群众办实事，建设和谐地铁。”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通讯员 刘倩倩 摄影报道）小区大门变得宽敞，车辆出门不再犯愁。


